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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机关事务局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
第 45号建议的会办意见

省工业和信息化厅：

方英代表提出的《关于大力推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建

议》收悉。现提出如下会办意见：

一、关于推进新能源汽车更新配备的政策要求及领导批示

（一）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 15家部

委（局）《关于印发<推动公共领域车辆电动化行动计划>的通知》

（工信部联通装〔2020〕159 号）中指出：“党政机关、公共机

构和企事业单位等应带头使用新能源汽车，扩大新能源汽车配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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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例。全国各级全部或部分使用财政性资金的国家机关、事业单

位和团体组织，应加强采购需求管理，新增及更新车辆中新能源

汽车比例原则上不低于 30%；租赁车辆鼓励选用新能源汽车。用

于相对固定线路执法执勤、通勤等新增及更新车辆原则上全部选

用新能源汽车。”

（二）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《机关事务工作“十四五”规划》

中指出：“发挥采购政策功能和党政机关示范作用，加大新能源

汽车配备使用力度，在配套基础设施能够提供有效支撑的情况

下，到 2025年各省（区、市）新增及更新车辆中新能源汽车（包

括混合动力、燃料电池汽车）比例不低于 30%”。

（三）分管省领导在《省机关事务局关于 2022年度省直单

位公务用车更新配备有关工作的情况报告》上的批示：“原则同

意请示意见。一要严格落实党和政府过紧日子的要求；二要立足

安全保运转；三要大力推广新能源汽车进机关；四要系统推进新

能源汽车配套基础设施建设。请机关事务管理局牵头推进。”

二、2021 年全省党政机关新能源汽车更新配备现状

经统计，2021年，省级机关更新配备车辆 68辆，新能源汽

车 55辆（车型为吉利嘉际、博瑞和帝豪），占比 81%；其中，我

局集中采购配备 36辆，新能源汽车 25辆，占比 69%。各市（州）

党政机关更新配备车辆 1378辆，新能源汽车 88辆，占比为 6.4%。

三、党政机关配备新能源汽车存在的问题和困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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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是新能源车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，技术标准不统一。新

能源车可选择性远不及传统燃油汽车，充电桩（站）匮乏，在非

相对固定路线保障用车中推广新能源汽车很不顺畅，保障“急难

险重”任务有困难。省级党政机关公务用车更新配备中，部分单

位明确不更换新能源汽车；车辆配备后，部分单位向我局提出申

请，要求并调剂更换为燃油汽车。

二是公务用车购置经费紧张（省财政安排省级单位年度更新

配备经费 810万元），待更新的公务用车数量大，而新能源汽车

单价较高，导致推进缓慢。

四、我局关于推进新能源汽车的具体工作

（一）领导高度重视。我局高度重视新能源汽车更新配备工

作，局主要领导多次召开会议，研究机关事业单位新能源汽车更

新配备工作。更新配备过程中，我局要求：1.除长途行驶有续航

要求如调研接待、实物保障用车采购燃油车外，机要通信、老干

和固定线路的执法执勤用车采购新能源地产车；2.同等条件下，

优先安排更新新能源地产车；3.每年配备或更新车辆中新能源汽

车采购比例逐年递增，今年新能源汽车采购比例达 40%以上；4.

满足公务用车使用功能的条件下，积极推广使用甲醇车。

（二）抓好重大课题研究。为推进全省党政机关新能源汽车

更新配备工作持续向好发展，我局认真思考，结合省政府办公厅

关于重大课题研究相关要求，积极对接有关方面，主动申领任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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拟成立调研组，深入基层，广泛调研，重点从全省党政机关新能

源汽车更新配备情况、存在问题和困难、配套服务建设、意见建

议等方面起草报告，为省领导决策提供信息服务。

（三）科学拟制年度更新配备计划。广泛调研，充分了解周

边省份新能源汽车配备情况，拟制了 2022年度省级单位公务用

车更新配备计划，目前，新能源汽车配备测算比例达 40%以上。

（四）完善服务及配套设施。积极对接公安交管部门，设置

新能源汽车公务专段号牌，引导各级党政机关大力推广使用新能

源汽车。同时，在车辆采购中，合理设置新能源汽车“准入”条件，

要求厂商提供新能源汽车充电装置、车辆“礼包”等配套建设和服

务，增强使用单位的“满足感”。此外，采取社会化保障模式，积

极引入社会力量建设新能源汽车充电设备，设置专用停车位等方

法，不断优化党政机关使用新能源汽车的保障措施。

（五）明确各级更新配备比例。2022年 4月 13日，印发了

《省机关事务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党政机关新能源汽车配备

工作的通知》，要求各市（州）公务用车主管部门要充分认识党

政机关配备新能源汽车的重要意义，主动协调各有关部门完善基

础设施建设，不断提升新能源汽车在公务用车中的比重，实行台

账化管理，稳步推进新能源汽车进党政机关。其中，要求每年配

备或更新车辆中新能源汽车的比例要逐年递增，今年新能源汽车

采购配备比例达 40%以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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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注重现场推介。2022年 5月 26日，召集各市（州）

公务用车主管部门相关负责人，采取“现场观摩+座谈交流会”的

方式，进一步了解各市（州）新能源汽车配备情况，全方位、多

维度、立体化推介新能源汽车。

下一步，我局将坚决贯彻落实《党政机关公务用车管理办法》

以及国家、省关于推广新能源汽车的指示要求，强化研究指导，

切实做好全省机关事业单位新能源汽车推广使用工作。

2022年 5月 26日

（此件同意公开）

（联系人：江 峰；联系电话：0851—8689310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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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人大选举任免联络委员会，省人民政府办公厅。

贵州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办公室 2022年 5月 26日印发

共印 6份


